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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深圳市天一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汽车行业专业培训咨询领航者


合同编号:(2021)天一元企管合字京第210086
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培
训
合

同

  甲  方：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地  址：  北京市 昌平区 流村工业园区
电  话：  176 1161 0928
联系人：  张 慧
 乙  方：  深圳市天一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 地  址： 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二路旭飞花园C栋15楼 

 电  话：  180 3812 6592

联系人：  唐 梅  

          培 训  合 同    

日期：   2021年 06月 01 日

合同编号:(2021)天一元企管合字京第210086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甲方委托乙方开展实施培训达成如下协议，签署以下合同：

1. 培训课程服务安排：
1.1  培训课程：
《VDA6.3过程审核/VDA6.5产品审核》  共 1期

1.2  培训日期: 分1期进行培训：

一期：2021年07月06日（周二）至07月08日（周四）   共3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.3  培训时间：

9:00am-12:00am

13:30pm-17:30pm

1.4  培训地点: 沧州
甲方负责安排培训教室
1.5  培训讲师：

 冯 成 豪 老师   男士

1.6  培训人数:（30人以内效果最佳）

1.7  培训语言:

中文授课

中文课件

2.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2.1 组织受训人员准时接受培训，并按乙方授课老师的要求完成培训学习；

2.2 提前与培训讲师沟通相关培训事宜，以取得最佳的培训效果。支持并尊重乙方培训老师的工作；

2.3 其他应尽的协助实施培训所需的资源和支持工作；

2.4 甲方依本合同约定支付乙方培训费用；

2.5 甲方在确定培训时间后，乙方与培训讲师确定最终培训时间，甲方不得进行二次改动。

3.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3.1 乙方委派培训师为甲方提供培训服务；
3.2 乙方负责提供该课程培训所需电子版培训课件及印刷教材30套；

3.3乙方负责提供VDA6.3,6.5内审员资格证书或二方审核员证书 55本;
3.4 负责该课程培训的有关协调组织并保证其完整实施；

3.5 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培训项目所产生费用的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；

3.6 乙方负责向甲方提供培训所需横幅；
3.6 甲方如在培训过程中对乙方培训老师的培训质量满意度
低于60%，乙方必须无条件更换培训老师，期间所

    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自行负责，与甲方无关；

4. 培训费用及支付方式

4.1 课程培训费用总共为 ：人民币：8500元/天*3天=25500元（贰万伍仟伍佰元整）。

4.1.1 此费用包含课程设计开发费，电子版资料费、培训费、教材费、证书费、增值税专用发票税费等。

4.1.2 此费用包含讲师培训期间的交通、食宿费用。

4.2付款方式：培训结束后一周内甲方100%付款：

	期  别
	          支 付 日 期
	比例
	支付金额(RMB)

	一期
	课程培训开始前一周内甲方支付
	100%
	25500元

	付款方式
	银行公对公转帐

	收 款 人
	深圳市天一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	帐    户
	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园博园支行

	帐    号
	4420-1009-4000-5251-4977


5 版权及技术保密条款

双方承诺对本合同的内容负有保密义务，不向第三方披露。

乙方保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知悉的任何甲方的公司秘密及商业秘密，都要承担保密义务。不论本合同是否变更、解除或终止，本条款均具法律效力。
培训开始之前或进行之中所提供的任何与技术相关的信息，包括：图片、流程、数据、图表等内容，协议双方应当严格保密。没有协议另一方的书面同意，一方不应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等信息。所有文件的知识产权应当予以保护。
6 违约责任

甲方违反本合同条款规定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。乙方违反本合同条款规定，造成不能按商定时间提供服务，需以书面形式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甲方，并赔偿甲方因此而造成的所有损失。因不可抗力所造成的项目取消或延期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。

7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

甲乙双方经协商可以变更、解除本合同，提出变更、解除合同时应在项目开始前10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对方。

8 争议解决条款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；协商解决不了的，将诉讼至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进行裁决。

9 本合同必须经双方加盖各自单位合同章(或公章)方为有效。

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本合同一式贰份，内容完全相同，具有同等效力，甲方留存 一份、乙方留存一份。

本合同由以下双方签署：
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           乙方：深圳市天一元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代表人签字：




              代表人签字： 

签章（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）：               签章（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）：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�培训质量满意度的评价方法是什么？请明确，或者改为“甲方对培训老师的培训质量有异议的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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